
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小 113 學年度校內學生美術比賽辦法

壹、依據：「 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貳丶宗旨：為增進本市學生美衙創作素養，培養學生美衙鑑賞能力及落實學校美衙教育，選拔優秀作品

參如全國學生美術比賽，特辨理本項比賽。

參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

肆、協辦單位：總務處

伍、應徵作品維別及類別：

紐別 類別 應徵維別

1 、繪畫頫 國小低年級紐、國小中年級維、國小高年級維

2 丶 書法類 國小中年級維、國小高年級維
國小紐

3 丶 平面設計類 國小中年級維、國小高年級維

4 、 漫畫頡 國小中年級紐、國小高年級維

5 、 水墨畫類 國小中年級紐、國小禹年級維

6 、 版畫頫 國小中年級紐、國小高年級紐

陸丶主題：
一、依學校美術教育課程內容自由選定。

柒、比賽方式：
一、本校分三維辦理校內賽，並擇優參加新北市南區市賽。
二 、應徵維別及類別：參賽者請依所屬維別參加比賽。
三 、應徵作品件數：

（一）同1類維每人限送作品l件， 且每件作品之創作者為l人，每人至多參加二顛。
（二）各類、各組評選出特優5名、優選5名、佳作5名。
（三）特優作品直接參與新北市南區市賽。

四、書法類比賽方式 ：直接送件參賽（書法不可拓底），若進入決賽須參加現場書寫比賽，屆時會通
鉅。

五、水墨畫頫比賽方式：獲選後學校協助拓底。

六、評選：由本校美勞專任教師評選。
七、交件時間：112年9月02日～9月18日繳交作品至教務處設備維（吳老師，分機823)

捌、參賽作品薙別及規格：

維別 類別 參賽作品規格

使用畫材及形式 不拘，大小以四開（約 39公分x54 公分） 為原則，一
L繪畫類 律不得裱裝。

1.國小各維作品大小為對開（約3 4公分xl35公分），一律不得裱裴。對
聯、四屏、橫式 、裝框 、手卷不收。

2.書法頫 2． 作品需落款，但不可書寫校名（凡書寫校名者一 律不予評審）。一 律
國小紐 採用素色宣紙（界格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）。

1． 大小一律為四開（約39公分x54公分），作品一 律裝框，裝框後而度不
得超過10公分，連作不收。

3．平面設計類 2.以生活環境與藝衙為主題，得採各類基本材料，並以平面設計為限。
3 ． 平而設計參賽作品須有明瓘主題、且具有功能性與目的性。






